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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104年9月10日

勞動條4字第1040131873號

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如主旨

檢送「民眾遭受性騷擾之申訴案件移送管轄機關標準作業流程
」（如附件），請查照並轉所屬知照。

 

說明：
請各縣市政府及衛生福利部、教育部等相關部會透過宣傳手
冊加強推廣。
請各縣市政府勞工局（處）或社會局（處）人員除配合
1999市【縣】民熱線等單位辦理教育訓練外，並就「民眾遭
受性騷擾之申訴案件移送管轄機關標準作業流程」擬訂相關
問答集提供該等單位第一線人員參考。
請衛生福利部、教育部及內政部警政署等相關部會，協助加
強所屬第一線行政人員有關「民眾遭受性騷擾之申訴案件移
送管轄機關標準作業流程」之宣導及訓練。

 
教育部、衛生福利部、國防部、銓敘部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、行政院人事行

政總處、內政部警政署、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

管理局、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、直轄市及各縣

市政府

勞動部秘書處、勞動部秘書處(國會聯絡室)、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（均含附

件）、立法委員趙天麟國會辦公室、行政院性別平等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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